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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 20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 6樓 601 會議室

參、主席： 許召集人銘春

肆、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紀錄：江瑜萍

伍、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確認本部第 19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書面審查紀錄。

決定：予以確認。

二、本部第 19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書面審查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三、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業任務執行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顧委員燕翎：序號 5，建議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

主辦之臺歐盟性別平權議題等會議，亦能提供相關

民間團體參與之機會。

黃委員怡翎：

1、序號 5，建議除派員參與聯合國婦女委員會暨非政府

組織周邊會議(UN NGO-CSW)外，亦可申請自辦相關

平行會議，分享勞動部推動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保

障等經驗。

2、序號 6，有關加強婦女二度就業服務一節，請分別就

免費職業訓練、參訓期間生活津貼補助、臨時工作

津貼及求職交通津貼之補助狀況及推介就業率等部

分再予敘明。

陳委員英玉：序號 6，有關職業訓練課程之編排，建議可就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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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勞工類、職場新人類，包括畢業生及特殊身分勞

工等主要課程及通識性、職業探索性等課程進行分

類，並由工會、職訓中心引導求職者學習。

性平處代表：

1、序號 1，有關就所轄各級工會之女性理事、監事人數

及比例進行統計，考量理事及監事人數及職責不同

（如理事為執行決策者，監事為監督者），另據觀察

監事之女性比例通常相對理事較高，建議應將理事

與監事分別統計呈現。

2、有關顧委員所提針對性平處主辦之臺歐盟性別平權

議題相關會議，邀請民間代表參加一節，若為舉辦

研討會將會邀請民間團體參加，將再把委員意見帶

回研處。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請相關單位參酌委員及性平處意見，就工會理、監事人數

及性別比例分開統計(序號 1)、規劃申請自辦聯合國婦女委

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平行會議 (序號 5)、補充敘明加強

婦女二度就業相關補助措施之補助狀況，並就職業訓練課

程按求職對象及內容進行分類及引導(序號 6)。

四、本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單位辦理情形報告。

(一)委員綜合意見：

黃委員怡翎：項次一，有關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參訓率一節，勞

動力發展署女性同仁參訓率大幅高於男性同仁，建

議未來辦訓時可就參加對象之性別均衡予以注意。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委員所提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並請鼓勵同仁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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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

五、本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黃委員怡翎：分享電影《勝負反手拍》，該電影主要係探究男女同

工不同酬及性別隔離等議題，可作為未來辦理相關

活動之參考。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委員所提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六、性別平等會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視意見執行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性平處代表：為建立本院性別平等會與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之橫向聯繫，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應將性別平

等會決議事項納入工作報告及分工追蹤管考事項。

有關本案應包含其他性別平等會列管議案，例如第

21 次性別平等委員會議決定(議)事項列管案尚包

括研擬推動彈性工作案及調整育嬰假相關規定案，

建請一併提出辦理情形。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性平處所提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七、本部 108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實地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顧委員燕翎：項次三，有關非正式勞動市場女性處境一節，所稱

非正式勞動市場女性是否包含「一生為家庭從事無

償照顧工作婦女」；又其他國家多未有非正式勞動市

場統計資料，我們可否做到？預期困難有哪些？又

目前雖然無法提供完整統計數據，也許能就現有資



4

料呈現，藉以引起社會之討論及關注，進而對民眾

產生正面影響。

黃委員怡翎：項次三，有關非正式勞動市場女性處境一節，建議

可透過委託研究方式作調查，藉以瞭解現行狀況，

至於如何規劃仍需多一點討論。

性平處代表：

1、項次四，有關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相關事項推動，考核委員已將勞動部近年亟需處理、

涉及層面廣、爭議性大卻對於性別平等推動具有重

要性之議題提出，例如延長產假及育嬰假報酬、家

事勞工保障、同工同酬、彈性工時等，由於均涉及

結構性問題、制度修法、財源及勞雇雙方權益等，

短期內難以有進展，惟期間勞動部亦有召開相關研

商會議討論，期勞動部再適時補充相關進度、討論

爭點或研議方向等，以呈現階段性努力成果。

2、項次十八：有關勞保失能給付標準「生殖器遺存顯

著失能」之修正案，因現行女性有申請年齡限制、

男性無年齡限制，此規定經檢視已違反 CEDAW 公約

精神，依 108 年 1月 15 日羅政務委員秉成主持「各

機關落實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 73 點結論性意見

與建議之回應表」審查會議決議，請務必於 109 年

底將不符合 CEDAW 法規之修正草案報院審查，再請

勞動部依限配合完成修正。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委員及性平處所提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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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提案：

一、提案一：本部109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辦理情形(1至6月)，

提請討論。

(一)委員綜合意見：

黃委員怡翎：第 87 頁，有關「推動彈性工作時間地點」策略之

具體做法 1.強化部分工時勞工之權益保障一節，建

議就部分工時相關調查統計報告增加性別分析內

容、職災率調查及因應措施…等；另亦可研究推動

「Work from Home」之可行性，包括：Work from Home

可能造成勞動者心理健康、同儕疏離…等問題，並

就彈性工作及部分工時之職場環境進行調查瞭解，

以提供優質環境促進部分工時的就業。

(二)決議：

1、照案通過。

2、請相關單位將委員意見納入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

議題之具體作法及績效指標修正參考，並將修正後之內容

提供本部綜合規劃司彙整，後續追蹤管考亦請配合性平處

規劃期程辦理。

二、提案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 3 次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辦理情形追蹤管考(109年1至6月)，

提請討論。

(一)委員綜合意見：

性平處代表：有關本院業於近日完成 2 場由羅政委主持之閉門期

中審查會議，後續將會函送會議結論及委員審查意

見，再請參考辦理。

(二)決議：照案通過，後續追蹤管考亦請配合性平處規劃期程辦理。

三、提案三：為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因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就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拜會本部，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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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後續推動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四、提案四：「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後，本部表單、

資訊系統及網頁調整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五、提案五：有關本部主管 110 年度公務預算及所屬非營業基金性別預

算編列情形，報請公鑒。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會計處依限報送權責機關。

六、提案六：「工會法」第 19條修正草案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七、提案七：本部法規之文字涉及「性」與「性別」英文翻譯之檢視結

果，提請討論。

(一)委員綜合意見：

顧委員燕翎：本案源於民間團體提案，要求政府釐清「生理性

別」(sex)及「社會性別」(gender)之意義，依照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定義，勿

以未經明確定義之「多元性別」取代男女，得到

國際審查委員會的認可。此外，我也曾致函行政

院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反映性平處網站有關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之中英文會議紀錄，中

文翻譯可能未能掌握國際委員建議之重點，亦即

「目前在台灣對於＂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

的概念和使用都有所偏誤(the inappropriate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use of the

terms“sex”and gender”in Taiwan)，」而需

「檢視法律及政策文件，予以修正」，以致結論和

建議無法被理解和有效執行的問題。後續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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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於 109 年 2 月 6 日由羅政務委員秉成主持召開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0 點

及第 11 點研商會議。

可惜本次會議為閉門會議，並未邀請最初提案之

民間團體，導致無法完整呈現各種不同觀點，未

重視審查委員的建議，也忽略了聯合國對於性別

定義的多次嚴肅討論，將問題簡化為中英翻譯的

問題。該會議決議由性平處提供有關「性」與「性

別」英文檢視原則，將生理性別之「sex」取消了，

統一將所有法規和公文中之性別都翻譯為社會性

別(或心理性別)之「gender」，惟「gender」是一

個更廣泛、抽象的分類，英文原譯＂the sexes＂

明指男女；改為＂gender＂以後語意不清。同時，

這樣的翻譯恐導致後續政府文件處理及身分認定

上之問題，該檢視原則註 2說明，「性別之認定以

身分證件之性別欄位為認定原則」，而目前出生證

明和身分證上之性別仍為生理性別(sex)，而非具

流動性的社會或心理性別(gender)。爰建議有關

「生理性別」與「社會/心理性別」的議題應該經

過更廣泛討論，並取得相當共識後再做決定。

性平處代表：經檢視本案業依本處建議修正，內容尚可，於本次

會議通過後請先依程序函復本院；另有關委員於會

上寶貴意見再請將紀錄送請本院一併酌處。

(二)決議：

1、照案通過。

2、請法務司依限報送，並將委員所提意見併陳行政院。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2時。






